
附件 3


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112 學年度聯合轉學考試題疑義釋復申請表


	考生姓名
	
	應試號碼
	

	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考試學科
(請勾選)
	□普高		□技高
□國文		□數學		□英文

	題	號
	

	








疑義內容
	



考生注意事項：
1.	申請日期：112年7月20日(星期四) 09：00至12：00止。
2.	申請方式：請填妥本表，於申請時間內傳真至臺北市立景美女中教務處，並以電話確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（聯絡電話：02-29368847分機243，傳真：02-29376801）
3.	每張申請表限提問1題，若需提問1題以上，請影印本表後使用。
4.	申請試題疑義釋復，須載明所問疑義於「疑義內容」欄內，請保持字體端正以利傳真辨識。
5.	疑義釋復內容於申請截止次日晚間公布於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112學年度聯合轉學考專區網站（https://tpt112.tp.edu.tw/），凡依規定申請者可逕行查閱。



考生簽章： 	

聯絡電話：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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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

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112 學年度聯合轉學考複查成績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112 年	月	日	※收件編號：	＿＿＿＿＿

	姓	名
	
	應試號碼
	
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學	科
	欲複查學科請打
「√」
	複查結果

	國	文
	
	

	數	學
	
	

	
	
	※

	
	
	

	英	文
	
	

	複	查	結	果 處			理
	

	
	※

	
	



考生注意事項：
1.	申請複查成績日期：112 年 7 月 26 日(星期三) 09：00 至 12：00 止。
2.	本申請表之資料，考生請以正楷親自填寫並簽名。
3.	考生務必在欲複查學科欄內確實打「√」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4.	請親自或委託他人至臺北市立景美女中教務處申請（地址：116020 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312號，電話：(02)29368847 轉 206）。
5.	複查費每科新臺幣 50 元整（另繳交填妥收信人姓名、地址，並貼足新臺幣 28 元郵
  票之回郵信封 1 個，以便寄發複查結果）。
6.	申請複查以 1 次為限。
7.	申請複查不得要求查看或影印答案卡。
8.	打※欄位考生請勿填寫。

考 生 簽 章 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考生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

※複查結果存查表

	卷務組
	

	
	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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